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第 162254 号反馈意见资产评估相关问题的答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16年 9月 14日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62254号《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中联评估技术支持中

心组织评估项目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并就资产评估相关问题

出具了本答复。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11.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评估的土地分别为龙潭四期土地和龙潭一期土

地，账面价值 89,750.57万元，评估值为 148,981.08万元，评估増值 59,230.51

万元。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上述两块土地评估作价情况。2）结合可比土地交

易情况、比较因素的选择和修正情况，补充披露上述两块土地市场法评估结果的

合理性。3）补充披露龙潭一期土地本次交易评估与 2015 年 11 月评估的差异、

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 补充披露上述两块土地评估作价情况 

龙集公司所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共 2宗土地，总面积 2,529,322.84平方米。

账面原值为 93,960.86万元，账面净值为 89,750.57万元。评估师按照龙集公司

所在区域近年来的工业仓储用地出让方式的案例作为参考，故可运用市场比较法

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148,981.08 万元，龙集公司两块土地使用权具体估价情况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宗地名称 用地性质 土地使用权

到期日 

面积(m
2
)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龙潭四期土地 出让 2063/04/10 1,509,670.88 45,578.00 88,617.68 

龙潭一期土地 作价出资 2065/12/31 1,019,651.96 44,172.57 60,363.40 



 
 
 
 
 
 
 

合计 2,529,322.84 89,750.57 148,981.08 

（二） 结合可比土地交易情况、比较因素的选择和修正情况，补充披露上

述两块土地市场法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通过调查，评估师选择了与待估宗地用途相同或相近、在同一供需圈的比较

案例。龙潭一期土地与龙潭四期土地毗邻，因此选择的市场法可比较案例为相同

案例，故以四期土地为例说明。 

（1）比较实例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比较案例 1 比较案例 2 比较案例 3 

宗地名称/编号 南京港龙潭集

装箱有限公司 

南京宇众先

科自动化装

备 有 限 公

司  

江苏物华国

际物流有限

公司  

南京中佳通

企业管理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详细地址 长江以南、疏

港路以北、龙

潭港一期以西

地块 

东、北均至空

地，西至栖霞

区十月村，南

至 栖 霞 大

道  

东至综康路，

南至现状道

路，西至花园

路，北至南京

新港开发总

公司  

东至宝港路，

南至规划道

路，西至金港

路，北至中心

路  

交易单价 待评估 600  600  600  

土地使用权性质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规划用途 港口码头用地 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  仓储用地  

交易时间（年月） 2015 年 11 月 2014 年 6 月 2015年 11月 2015 年 11 月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区
域
因
素 

产业聚集状况 周围工业企业

分布较分散，

未形成集聚效

应 

周围工业企

业分布较分

散，未形成集

聚效应 

周围工业企

业分布较分

散，未形成集

聚效应 

周围工业企

业分布较分

散，未形成集

聚效应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红 线 外 五 通

（通路、通电、

供水、排水、

通讯） 

红线外五通

（通路、通

电、供水、排

水、通讯） 

红线外五通

（通路、通

电、供水、排

水、通讯） 

红 线 外 五 通

（通路、通电、

供水、排水、

通讯） 

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程

度 

完善程度一般 完善程度一

般 

完善程度一

般 

完善程度一

般 

交通便捷程度 临近宁镇线对

外交通便捷 

临近宁镇线

对外交通便

临近宁镇线

对外交通便

临近宁镇线

对外交通便



 
 
 
 
 
 
 

捷 捷 捷 

环境质量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区域规划 近郊工业区 近郊工业区 近郊工业区 近郊工业区 

个
别
因
素 

供电保障率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供水保障率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土地面积（平方米） 1,509,670.84 26,486.72 88,399.54 97,716.27 

土地形状 形状对土地利

用无不良影响 

形状对土地

利用无不良

影响 

形状对土地

利用无不良

影响 

形状对土地

利用无不良

影响 

地质和地形条件 地质一般，无

起伏 

地质一般，无

起伏 

地质一般，无

起伏 

地质一般，无

起伏 

(2)比较因素的选择和修正 

①土地规划用途修正 

估价对象用途为港口码头用地，与比较实例三宗土地用途相似，故不作土

地用途修正。 

②交易时间修正 

经比较，各案例成交时间与基准日接近，故本次评估对交易时间不做修正。 

③交易情况修正 

以待估宗地的条件为标准，待估宗地条件与比较案例条件一致，不需进行

修正。 

④区域及个别因素修正 

A、区域因素包括： 

I 产业集聚状况修正指数 

将待估宗地与交易案例产业集聚状况一致，无需修正。 

II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修正指数 

将待估宗地所处区域的基础设施分为七通、六通、五通、四通、三通、未

达三通六个等级，将待估宗地条件指数定为 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因素

修正指数增加或减少 2%。 

III 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程度修正指数 



 
 
 
 
 
 
 

将宗地所处区域生活服务设施分为齐全、较齐全、一般、较差、差五个等

级，将待估宗地指数定为 100，每上升或下降一级，因素修正指数增加或减少 2%。 

IV 交通便捷程度修正 

按照区域内交通网线的密集程度的通达程度，将交通便捷程度分为便捷、

较便捷、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将待估宗地指数定为 100，每增加或减少一

个等级，因素修正指数上升或下降 2%。 

V 环境质量指数 

将环境质量分为环境优良、环境较优、基本无污染、环境污染较重、环境

污染严重五个等级，将待估宗地环境质量指数定为100，每增加或减少一个等级，

因素修正指数增加或减少 2%。 

VI 区域规划 

待估宗地与可比案例一致，无需修正。 

B、个别因素包括： 

I 供电保障率指数 

待估宗地与可比案例一致，不需修正。 

II 供水保障率指数 

待估宗地与可比案例一致，不需修正。 

III 土地面积修正指数 

结合建筑面积综合考虑，将宗地面积分为 50000-100000 平方米，宗地大小

对土地利用不造成影响为较适当等级、10000-50000 平方米和 100000 平方米以

上，宗地大小相对土地利用类型偏大或偏小为一般等级、1000-10000 平方米，

宗地大小不适合土地利用类型为不适当等级，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因素修正

指数增加或减少 2%。 

IV 土地形状指数 

将宗地形状分为规则、较规则、一般、较不规则、不规则五个等级，每上

升或下降一个等级，因素修正指数上升或下降 1%。 

V 地质和地形条件指数 



 
 
 
 
 
 
 

将宗地地质和地形条件分为良好、一般、较差三个等级，将待估宗地指数

定为 100，每增加或减少一个等级，因素修正指数上升或下降 1%。 

⑤土地使用年期修正 

当比较案例与待估宗地的土地使用年期不一致时，需进行年期修正，年期

修正公式如下： 

K=[1-1/(1+r)n]/[1-1/(1+r)m] 

式中： 

K——比较实例的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r——取 6%（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测算，安全利率选取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一年期(含一年)存款利率 1.5%，综合考虑评估基准日土地及房地产市

场状况、估价对象所在地区房地产业的平均收益状况、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发展对

土地投资的影响程度等，确定风险调整值为 3.5—4.5%，同时参照《南京市市区

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中的工业用地土地还原利率，综合确定土地还原利率为

6%。） 

n——比较案例或待估宗地土地使用年限 

m——法定最高使用年限 

根据待估宗地与比较实例各种因素具体情况，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详见下表：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比较案例 1 比较案例 2 比较案例 3 

宗地名称/编号 南京港龙潭

集装箱有限

公司 

南京宇众先

科自动化装

备 有 限 公

司  

江苏物华国

际物流有限

公司  

南京中佳通

企业管理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详细地址 长江以南、疏

港路以北、龙

潭港一期以

西地块 

东、北均至

空地，西至

栖霞区十月

村，南至栖

霞大道  

东 至 综 康

路，南至现

状道路，西

至花园路，

北至南京新

港开发总公

司  

东至宝港路，

南至规划道

路，西至金港

路，北至中心

路  



 
 
 
 
 
 
 

交易单价 待评估 600 600 600 

土地使用权性质 100 100 100 100 

规划用途 100 100 100 100 

交易时间（年月）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区
域
因
素 

产业聚集状况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程

度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程度 100 100 100 100 

环境质量 100 100 100 100 

区域规划 100 100 100 100 

个
别
因
素 

供电保障率 100 100 100 100 

供水保障率 100 100 100 100 

土地面积（平方米） 100 100 102 102 

土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地质和地形条件 100 100 100 100 

注：100为参照物与标的之比值 

（3）编制因素条件修正系数表 

将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实例因素条件指数进行比较，得到因素

修正系数。 

表1 比较实例因素条件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比较案例 1 比较案例 2 比较案例 3 

宗地名称/编号 南京港龙潭

集装箱有限

公司 

南京宇众先

科自动化装

备 有 限 公

司  

江苏物华国

际物流有限

公司  

南京中佳通

企业管理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详细地址 长江以南、疏

港路以北、龙

潭港一期以

西地块 

东、北均至

空地，西至

栖霞区十月

村，南至栖

霞大道  

东 至 综 康

路，南至现

状道路，西

至花园路，

北至南京新

港开发总公

司  

东至宝港路，

南至规划道

路，西至金港

路，北至中心

路  

交易单价 待评估 600 600  600  

土地使用权性质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规划用途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交易时间（年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交易情况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区
域
因
素 

产业聚集状况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公共设施完善程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交通便捷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环境质量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区域规划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个
别
因
素 

供电保障率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供水保障率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土地面积（平方米） 1.0000  1.0000  0.9804  0.9804  

土地形状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地质和地形条件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比准价格   600.0 588.2 588.2 

调整权重  0.33 0.33 0.33 

年期修正系数 0.9906  

年期修正后的评估单价 586.60 

（4）确定评估结果 

经过比较分析和测算，分别得到三个比较实例的比准价格，由于三个比准价

格比较接近，故取三个比准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市场比较法的评估结果。 

同时，由于待估宗地剩余使用期年限为 47.39 年，可比案例均为 50 年使用

年限，需进行年期修正，年期修正系数为 0.9906。 

龙潭四期宗地地价=(600+588.2+588.2)÷3×0.9906 

=587(元/平方米) 

市场法选取了三个已成交可比案例，其中江苏物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南京

中佳通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为 2015年 11月成交，三个案例与龙集公司的土地

均在同一区域，经调查后仅有个别因素-面积有差异，同时考虑龙潭四期土地剩

余使用期年限与可比案例的差异，综合得出市场法评估结果。 

龙潭一期土地，剩余使用期年限与可比案例一致，仅有个别因素-面积有差

异，因此： 

龙潭一期宗地地价地价为=(600+588.2+588.2)÷3 



 
 
 
 
 
 
 

=592(元/平方米) 

综上，考虑采用市场比较法时所选取的案例是土地市场近期中实际发生的案

例，较成本逼近法更能真实的反映估价对象的真实价格，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

的评估结果作为待估宗地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是合理的。 

（三） 补充披露龙潭一期土地本次交易评估与 2015 年 11 月评估的差异、

原因及合理性 

龙潭一期土地两次评估结果见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评估事项 土地权证

编号 

用地性质 土地使用权

到期日 

评估基准

日 

评估价值 评估报告 

2015 年 11

月土地增

资 

宁栖国用

(2011)第

08175 号 

划拨（注） 
 

2015/6/30 60,363.40 

中联评报字

[2015]第 1525

号 

本次交易 宁栖国用

(2016)第

21149 号 

作价出资 2065/12/31 2015/11/30 60,363.40 

中联评报字

[2016]第 172

号） 

注：评估根据增资目的设定用地性质以出让地进行评估 

2015 年 11 月，南京港集团以龙潭一期土地对龙集公司进行增资。中联评估

出具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5]第 1525

号），拟增资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为 60,363.40 万元，上述评估结果已在南京市国

资委完成备案。增资时土地性质为划拨，正在办理作价出资变更手续，因此评估

时土地使用年期设定为自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起 50 年法定出让年限。 

本次交易评估时，龙潭一期土地性质已变更为作价出资，取得新的土地权证

宁栖国用(2016)第 21149 号，土地使用权到期日为 2065 年 12 月 31 日。因此本次

交易评估师以取得的土地证载明的到期日进行评估的，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时剩余使用年限超过 50 年，考虑工业用地正常使用年限 50 年，故仍按 50

年期限评估。 

故两次评估结果无差异。  

（四）评估师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 

采用市场法评估土地使用权，所选取的案例是土地市场近期实际发生的案例，

充分考虑了交易案例时间性、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剩余使用期限影响，较成本

逼近法更能真实的反映估价对象的真实价格，采用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作为待估宗

地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具有合理性。因龙潭一期土地两次评估时间间隔较短，

在其他应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评估结果无差异。 

 

 

 

 
 

 

 

 

 

 

 

 

 

 

 

 

 

 

 

 

 

 

 

 

 

 

 

 

 

 



 
 
 
 
 
 
 

（此页无正文，仅为《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第 162254 号反馈意见资产评估相关问题的答复》的

签字盖章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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